
附件

2014年社会组织评估评分细则解释

    2014年11月3日在社会组织评估机构培训班会议上自治区民政厅对社会组织评估评分细则解释如下：

一、学术类：

1、4及5项：基础条件→法人资格→活动资金→净资产保持增值(3分)活动资金达到3万元的最低标准（2分）

答：净资产低于注册资金（可查看登记证书），不得分，并在评估报告中披露。最终是否“一票否决”，提交专家委员会审定。
2、33项：内部治理→组织机构→党组织→建立党组织并正常开展活动 

 答：建立党组织得2分，正常开展活动得3分，无党组织不得分。

3、52项：内部治理→财务资产→会计核算→有独立账户，答：无独立账户，不得分。

4、62项：内部治理→财务资产→税务及票据管理→按相关规定进行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  

答：有税务登记证或税务部门出具的证明给满分，没有税务登记证不得分。

5、71项：工作绩效→学术活动→学术交流→举办或联合举办学术交流活动（40分）

答：独立举办学术交流1次得20分，联合举办1次得10分，一年至少有一次学术交流得20分。

6、72项：工作绩效→学术活动→学术交流→会员参与本社团举办或联合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的比例≥30%（10分）

答：查看活动签到记录（有姓名、单位、职务、联系电话），人数不到30%，不得分。

7、74项： 工作绩效→学术活动→学术交流→本社团举办或联合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有交流论文（10分）

答：没有论文集不得分,有论文集得满分。

8、75项： 工作绩效→学术活动→学术交流→举办或联合举办连续性学术活动，形成学会学术工作品牌（20分）

答：连续举办2年及2年以上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9、76项： 工作绩效→学术活动→学术交流→组织参加业务主管单位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并按要求提交论文，无缺席现象（20分）

答：由评估机构负责与业务主管单位联系，参加得满分，不参加不得分。 

10、81项：工作绩效→学术活动→学术研究→就本学科发展问题设立课题组织研究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备案（20分）

82项：工作绩效→学术活动→学术研究→承担上级研究课题，并报业务主管单位备案（20分）

答：设立课题组得满分，查看课题文件或合同。

11、83项：工作绩效→学术活动→学术研究→社团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参与课题研究（20分）

答：社团理事带头参与课题研究，是否理事，可查看会员证。 

12、85项：工作绩效→学术活动→学术研究→开设网站并通过网络与会员交流（10分）

答：开设有网站，得7分，有交流平台得3分。

13、86项：工作绩效→建议咨询→政策建议、咨询评估→就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向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15分）


答：有的社团用学术或获奖情况代替如：广西××学会的“关于公布2011年度‘专家学者建言献策行动计划’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结果的通知”；广西××学会第三届广西政府决策咨询成果奖，只要挂得上就给分，否则不给分。

14、89项：工作绩效→建议咨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向科技人员宣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10分）

答：无文字材料不得分。

15、91项：工作绩效→建议咨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导会员依法办事，规范会员行为。协助有关部门依法处理会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行规、行约等行为，无违规、违纪现象（10分）

答：无违规都给分。

16、104及105项：登记管理机关评价。

答：执行“好” 25分，“较好” 20分，“一般” 15分。其他三类社团“好”为满分，“较好”减5分，“一般”为满分减10分（5分为一档）

   17、 106项：社会评价→外部评价→登记管理机关→有不良记录。

答：不得分。

110项：社会评价→外部评价→业务主管单位→有不良记录

答：不得分。

111项及112项，社会评价→外部评价→新闻媒体

答：有正面报道得满分，没有报道得2分，负面报道得0 分。

二、行业协会商会：

1、3项：基础条件→法人资格→活动资金→年末净资产不低于注册资金（10分）

答：净资产低于注册资金，不得分。
2、41项内部治理→组织机构→党组织。

答：无党员或未建立党组织社会组织不得分。

3、90项：工作绩效→提供服务→服务政府→组织会员参加政府部门举办的研讨洽谈会，每次5分，满10分为止（10分）

答：有举办或参与得分，否则不得分。

    4、91项：工作绩效→提供服务→服务政府→协助政府开展行业调查统计，每次5分，满15分为止（15分）

答：有就得分，否则不得分。

5、92项：工作绩效→提供服务→服务政府→协助政府开展决策、立法咨询和产业政策制订活动，每次3分，满15分为止（15分）

答：内容沾边得分，否则不得分。

6、93项：工作绩效→提供服务→服务政府→接受政府委托项目和购买服务，每次5分，满15分为止（15分）

答：没有不得分。

7、96项：工作绩效→反应诉求→维护权益→向政府部门反映涉及会员和行业利益的事项，提出有关经济政策和立法的建议，每次2分（10分）

答：无书面材料不得分。

8、97项：工作绩效→反应诉求→维护权益→提出有关行业发展建设性意见，每次2分（10分）

答：无书面材料不得分。

9、98项：工作绩效→规范行为→行业自律→结合本行业特点制定行规行约，规范行业和会员的生产经营行为，加强行业价格自律与产品和服务质量自律，推动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每项5分，满15分为止（15分）

答：无书面材料不得分。

10、99项：工作绩效→规范行为→行业自律→协助政府制定、修改质量、技术和服务等行业标准，每项5分，满10分为止（10分）

答：政府相关批文、委托书或协会文件每项5分。

   11、102项：工作绩效→行业影响力→行业覆盖率→会员数量占本行业规模型企业比例60%以上，或地市性同类行业协会以团体会员加入占70%以上的得15分；60%以上的得8分，60%以下得6分（15分）

答：规模以上企业根据发改委和工信委的文件；需附企业名单，无名单得6分。

    12、105项： 工作绩效→行业影响力→行业凝聚力→会费年平均收缴率达到80%的20分、60%的10分、50%的8分、40%的5分，30%的3分，不到30%的不得分（20分）

答：按本单位《章程》和公布的会费标准收取会费，年平均收缴率是指实际收到的会费占应收会费的比例，若本单位《章程》规定不收会费，可得满分。

三、基金会：

1、1项：基础条件→法人资格→原始基金→净资产符合原始基金数额最低要求（16分）

答：净资产低于原始基金不得分，不得分。
2、7项：基础条件→法人资格→专职工作人员→秘书长为专职（3分）问：有些秘书长兼职其他同行业的其他职位，有些是非领导职位如何评分？

答：行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离开原工作岗位专门从事基金会工作的工作人员，有相关文件，可视为专职。

3、9-13项：基础条件→章程：经常无相关会议纪要（或相关会议纪要无理事签名）或章程核准表，仅有主管单位批准复函，是否得分？

答：会议纪要无理事签名不得分。

4、11-12项：基础条件→章程：有些基金会的理事为主管部门的职能人员，会议纪要按照政府部门公文审批的程序，没有相关的理事签名，是否得分？

答：无理事签名不得分。

5、16项：基础条件→登记和备案→按规定备案→税务登记证：

答：有税务登记证或税务证明，否则不得分。

6、23项：基础条件→遵纪守法→无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一般只在年检报告里报告有无行政处罚，如果没有另行申报有处罚，是否可以得分？

答：评估这两年未受到行政处罚的证明材料，可得分。

7、内部治理→组织机构→理事会→理事及理事会议问题：

（1） 28项：年龄超标，但有主管单位复函，不得分。

（2） 28项：有些理事兼职其他同行业的其他职位，不扣分

（3） 31-33项：召集开会人数、选举或罢免需要的列席人数常常因为无（全部）理事签名无法确认是否符合章程，如何评分？

答：年龄超标不得分，理事可以兼职，无理事签名不得分。

8、38项：内部治理→组织机构→监事或监事会→监事问题：不一定按章程列席参加（会议纪要无签名），一般没有额外的质询和建议，如何评分？

答：召开理事会会议需通知监事参加，监事列席参加，无理事签名不得分。

9、24-26项：基础条件→遵纪守法→重大事项报告问题：一般只制定了制度，很少有相关活动的备案或报批手续，如何评分？

答：有备案得分。

10、19项、40项：基础条件→登记和备案→，分支机构问题：无分支机构的如何评分？

答：因为不是所有基金会都必须设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所以没有的也可得满分。

11、44项：内部治理→组织机构→党组织问题：此项按指标打分

12、69-70项：内部治理→财务资产管理→关联方交易问题：很多基金会有对外的投资，如何评判得分的标准（一般审计报告没有额外的说明）？

答：关联方交易查看审计报告和年检报告书

13、89项：工作绩效→公益活动规模和效益→公益事业支出金额，如何理解支出最大值、基金会与其他基金会的公益支出比较 ，其他基金会的数据如何取得？

答：2012年度全区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最大值为2121.35万元，非公募基金会1272.6万元；2013年度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最大值2416.72 万元，非公募基金会1144.31万元，取参评单位两年所得分值的平均值。

14、90项：工作绩效→公益活动规模和效益→公益事业支出比例，公益支出占收入的70%，有的基金会某些收入金额较大且有协议规定不能动用本金，只能用增值的部分，支出达不到这个比例，如何给分？

答：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不低于上一年总收入（限定性资产除外）70%，非公募基金会不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8%，可查看审计报告。

15、97项：工作绩效→项目开发与运作→项目社会评价：媒体有无负面反应较难落实，如何评分？

答：媒体无负面报导得分。

16、101项：工作绩效→社会捐赠、募集、政府资助和政府购买服务→年度捐赠收入比上年增长计算较难。

答：年度捐赠收入有增长得分，没有不得分。

17、106项：工作绩效→信息公开与宣传→在媒体上发布年度工作报告摘要：有但未在公开媒体上发表，如何给分？

答：在民政部门的网站上有公开，可以得分。

18、121项：社会评价→管理部门评价→登记管理机关评价→认真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和管理。（20分）

答：登记管理机关评价：“好”得20分，“较好”15分，“一般”10分。

四、民办非企业单位

1、2项：净资产不低于登记的开办资金数低于不得分（10分）

答：净资产不低于开办资金，不得分。
2、76项：业务活动与诚信建立→业务活动→业务效果→业务成效的社会影响力较好（10分）

答：外部机构表彰2次得满分，或个人表扬、感谢5次得满分。

3、77项：业务活动与诚信建设→业务活动→业务效益→年度业务活动收入与支出差幅比例<3%得15分，收支比例≤10%，得10分，收支比例>10%，不得分。（15分）

答：收入与支出差幅比例<3%按最高分得15分。

4、78项：业务活动与诚信建设→业务活动→业务效益→年度收入增长率，增长率达1%-10%得10分，增长率>10%得15分，增长率为零或负数不得分。（15分）

 答：增长率>10%按最高分得15分。

5、79项：业务活动与诚信建设→业务活动→业务效益→资产有增加得15分，资产持平得10分，资产不增加不得分。（20分）  

答：资产减少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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